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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5-219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张强、武燕、武永军、

县菊红、马琪、单筱军、郝代超、唐健、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毛

旦投资”）、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德彩”）

及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莞德彩”）（上述 11

位股东以下简称“转让方”）签订了《关于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 87,500 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使用自筹资金现金收购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立敏达”或“目标公司”）3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

通过表决权委托的形式取得张强持有目标公司 17.78%股权的表决权，合计控制

目标公司 52.78%表决权，从而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结

合公司未来对标的公司董事会席位安排及章程等方面的进一步约定，并遵循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立敏达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签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由公司总经理决定，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3、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受国际环境、市场竞争、行业波动、产品迭代等因素

的影响，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后，尽管公司与标的

公司在市场、产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公司能否通过整合保持标的公司原

有竞争优势并充分发挥并购整合的协同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4、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满足了约定条件后方可实施，在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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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变动或者不能实施的可能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签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5年 12月 22日，为进一步发挥公司战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 AI硬件服

务器板块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增强在企业级服务器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公司与张强、武燕、武永军、县菊红、马琪、单筱军、郝代超、唐

健、毛旦投资、新余德彩、东莞德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 87,500

万元的价格现金收购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立敏达 35%股权，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

形式取得张强持有的目标公司 17.78%股权的表决权，合计控制目标公司 52.78%

表决权，从而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结合公司未来对标的

公司董事会席位安排及章程等方面的进一步约定，并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立敏达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签

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由公司总经理决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基本信息

1、张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10403************，住所为广东省东莞

市，持有标的公司 29.92%的股权，任立敏达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武燕，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10321************，住所为广东省东莞

市，持有标的公司 9.75%的股权。

3、武永军，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10403************，住所为广东省深

圳市，持有标的公司 8.68%的股权。

4、县菊红，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20503************，住所为甘肃省天

水市，持有标的公司 8.68%的股权。

5、马琪，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10402************，住所为广东省深圳

市，持有标的公司 4.98%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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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筱军，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332602************，住所为浙江省临

海市，持有标的公司 2.99%的股权，任立敏达总经理。

7、郝代超，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12401************，住所为陕西省安

康市，持有标的公司 4.62%的股权，任立敏达研发部副总经理。

8、唐健，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612501************，住所为陕西省商洛

市，持有标的公司 1.56%的股权，任立敏达行政总监。

（二）机构基本信息

1、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龙腾路 71号丹桂丽社花园 5号楼 313房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1900MAC717G1X9

成立时间 2022-12-29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马琪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

资未上市企业）；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6栋一单元 135室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60503MAEF4NYX72

成立时间 2025-04-10
注册资本 2936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广东德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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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畅园路 2号 1栋 112室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1900MADMT24XXR

成立时间 2024-06-20
注册资本 16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广东德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对手方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且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强

设立时间 2009-06-16

注册资本 1336.963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沙角金沙南路 3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汽车

零部件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通用零部件制

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金属切削

加工服务；塑料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 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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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比例 出资比例

1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 35.00%

2 张强 29.92% 17.78%

3 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 19.07% 12.40%

4 武燕 9.75% 6.34%

5 县菊红 8.68% 5.64%

6 武永军 8.68% 5.64%

7 马琪 4.98% 3.24%

8 东莞毛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5% 4.75%

9 郝代超 4.62% 3.00%

10 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0% 2.92%

11 单筱军 2.99% 1.95%

12 唐健 1.56% 1.01%

13 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50% 0.33%

合计 100% 100%

（三）权属情况

立敏达是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前述交易对方持有的立敏达股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与上述股权相关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主营业务情况

立敏达在企业级服务器热管理领域具备深厚的核心技术积累和丰富的行业

经验，其主营业务包括服务器液冷快拆连接器（UQD）、液冷歧管 (Manifold)、

单相液冷散热模组（服务器液冷板及光模块冷板）、相变液冷散热模组、服务器

均热板（VC和 3DVC）等热管理核心硬件产品，以及母线排(Busbar)、服务器机

架等，是一家以热管理产品为核心的服务器综合硬件方案供应商。立敏达核心客

户覆盖海外算力行业头部客户及其供应链相关合作伙伴、相关服务器代工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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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解决方案公司，并且已建立深厚且长久的客户合作关系。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5]518Z1831

号《审计报告》，立敏达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895.84 720.72
应收账款 28,192.77 9,425.24

流动资产合计 42,727.68 15,151.6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617.61 8,697.80
资产总计 53,345.29 23,849.41
流动负债合计 40,765.34 17,725.39
非流动负债合计 5,452.93 5,123.04
负债合计 46,218.27 22,848.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27.02 1,000.97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48,625.72 27,126.16
营业利润 2,477.43 -2,972.21
净利润 2,120.69 -2,462.47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净利润 3,620.69 -2,46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9.62 -1,294.91

（六）资产评估情况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立敏达 100%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广

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评报字【2025】第 0754 号）（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根据上述《评估报告》，以 2025年 9月 30日为评估

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51,000.00万元，

比审计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 243,872.98 万元，增值率

3,421.81%。评估结论如下：

（1）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51,000.00

万元，比审计后母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增值 243,169.53万元，增值率 3,105.43%；

比审计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 243,872.98 万元，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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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81%。

（2）市场法评估结果

经市场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57,000.00

万元，比审计后母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增值 249,169.53万元，增值率 3,182.05%；

比审计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 249,872.98 万元，增值率

3,505.99%。

（3）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1,000.00万元，市场法评估得出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7,000.00万元，两者相差 6,000.00万元。

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

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

获利能力；市场法是从可比公司的市场估值倍数角度考虑的，反映了当前现状企

业的市场估值水平。

由于市场法评估结论受短期资本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并且对价值比率的调

整和修正难以涵盖所有影响交易价格的因素，考虑到收益法对于影响企业价值的

因素考虑得更为全面，且受短期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较小，故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被评估单位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为人民币 251,000.00万元，大写贰拾伍

亿壹仟万元整。

本评估结论没有考虑控制权和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由于暂无针对中国市场的比较可靠的控制权溢价率或缺乏控制权折价率数

据，本评估结论未考虑控制权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七）其他说明

立敏达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且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截至目前，立敏达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1）立敏达对外担保情况：立敏达为其实控人、控股股东张强先生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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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最高额 4,700万元

的担保。转让方承诺在交割日后 12个月内将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以促使立敏达

终止为湖南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2）立敏达对外借款：①立敏达为其股东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 25,500,000.00 元。《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付款先决

条件为：“毛旦投资已向目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5,500,000.00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 日的利息 920,144.70 元以及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产

生的全部利息”。②立敏达为其实控人、控股股东张强先生控制的东莞立亚达电

子有限公司（现已注销）提供财务资助 3,885,679.91元。《股权转让协议》中约

定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付款先决条件为：“鉴于东莞立亚达电子有限公司已注销，

转让方之一张强先生已代东莞立亚达电子有限公司向目标公司偿还全部借款

3,885,679.91元”。

四、本次签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

公司与张强、武燕、武永军、县菊红、马琪、单筱军、郝代超、唐健、毛旦

投资、新余德彩、东莞德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收购方（甲方）： 领益智造

转让方（乙方）： 张强、武燕、武永军、县菊红、马琪、单筱军、郝代超、

唐健、毛旦投资、新余德彩、东莞德彩

标的公司：立敏达

（二）交易方案及定价

收购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转让方合计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35%股权（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形式取得张强持有的目标公司 17.78%

股权的表决权，合计控制目标公司 52.78%表决权。本次交易所涉及资金来源为

自筹资金。本次交易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并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

一致，转让方拟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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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名称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转让比例

1 张强 162.23 12.14%

2 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 89.25 6.67%

3 武燕 45.64 3.41%

4 县菊红 40.60 3.04%

5 武永军 40.60 3.04%

6 马琪 23.31 1.74%

7 郝代超 21.60 1.62%

8 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6 1.58%

9 单筱军 14.01 1.04%

10 唐健 7.31 0.55%

11 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34 0.17%

合计 467.94 35%

（三）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交易价格

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并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收购方应

向转让方支付的交易对价如下：

序号 转让方名称 交易对价（万元）

1 张强 30,334.98

2 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 16,688.94

3 武燕 8,534.27

4 县菊红 7,591.83

5 武永军 7,591.83

6 马琪 4,358.76

7 郝代超 4,038.46

8 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7.50

9 单筱军 2,619.19

10 唐健 1,3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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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名称 交易对价（万元）

11 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37.51

合计 87,500.00

（四）本次交易的支付及实施

本次交易对价共分为两期支付：

第一期：在本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后 15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应将本协议规定的第一期转让对价（即转让总价的 51%）扣减转

让方依法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适用）后的余额分别支付给各转让方。

第二期：在本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后 15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应将本协议规定的第二期转让对价（即转让总价的剩余 49%）扣

减转让方依法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适用）后的余额分别支付给各转让方。

（五）表决权委托

在签署本协议的同时，张强与受让方同意另行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张

强将其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17.78%股权（对应目标公

司注册资本 237.7730万元）的表决权自交割日起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受让方行使。

其他方承诺为受让方行使该等股权表决权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以保障受让方

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六）交割日

目标公司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办理完成股转变更登记之日为“交割日”。各方应

于交割日在目标公司住所或者各方一致书面同意的其他地点进行本次股权转让

的交割。

（七）过渡期安排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交割后目标公

司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

各方同意以距离合并日（以受让方确认日期为准）最近的一个月月末作为目

标公司的交割审计基准日，由受让方聘请各方共同认可的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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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审计报告将作为各方确认目标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的依据。

（八）公司治理

1、目标公司设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受让方有权委派 3名董事，

毛旦投资有权委派 2名董事。

2、目标公司设置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受让方有权委派 2名监

事，另有 1名职工代表监事。

（九）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自然人签署方签字、非自然人签署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签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将有助于公司快速获得境内外特定客户服务器

液冷散热业务的技术储备与客户认证资质，并降低服务器电源相关产品的开发成

本和产品验证周期。标的公司可与公司现有服务器业务形成战略协同效应，有助

于进一步丰富公司服务器板块的产品矩阵，提升公司 AI硬件服务器板块的业务

规模和盈利能力。

本次签订协议相关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受国际环境、市场竞争、行业波动、产品迭代等因素的影

响，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后，尽管公司与标的公司

在市场、产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公司能否通过整合保持标的公司原有竞

争优势并充分发挥并购整合的协同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满足了约定条件后方可实施，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变动或者不能实施的可能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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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总经理决定；

2、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518Z1831号）；

4、《评估报告》（金证评报字【2025】第 0754号）。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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